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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臺北市捷運民生汐止線工程變更沿線土地為捷運系統用

地及捷運開發區主要計畫案」及「擬定臺北市捷運民生汐止線

捷運開發區細部計畫案」草案 

都市計畫公開展覽前座談會(內湖區場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3年11月14日（星期四）下午7時整       

貳、 地點：內湖區公所行政中心大禮堂（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99號8樓） 

參、 主持人：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陳副局長景池           紀錄：黃振賢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伍、 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鄉親參加捷運局舉辦的民生汐止線都市計畫變更案座談會，本案綜

合規劃報告已於今(113)年4月9日送到中央審查，本次舉辦都市計畫草案公開展

覽前座談會，目的希望了解民眾對於捷運局目前提出之捷運設施用地都市計畫

變更方案看法、捷運土地開發基地的想法、參與開發意願及其他對於民生汐止

線寶貴建議。任何問題我們都會詳細的紀錄下來，會後如民眾有任何意見也可

以書面提供捷運局，納入本計畫後續修訂之參考。 

陸、會議簡報說明：略。 

柒、意見交流(發言內容、依發言順序)： 

(一) 立法委員李彥秀： 

1、本案預計明年召開都市計畫公開展覽，希望本案配套更完善，包

含週美、行善、石潭都市計畫正辦理產專區處理，每天人流眾多，

捷運卻沒有在附近設站。 

2、本案都市計畫變更，臺北市政府及議員會站在第一線持續關心推

進，送到中央後立委也會儘速協助後續核定的工作。 

 (二) 臺北市議員李明賢： 

1、SB07站與Y35站民汐線與未來東環線共構，是重要的出入口，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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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預留目前出入口，舊宗路很寬，應增加舊宗路以西(龍都餐廳)

出入口。 

2、容積獎勵誘因不足，徵收土地仍有困難。 

3、主變電站很多人認為是嫌惡設施，規劃位置位於公園內，地方有

意見，請說明主變電站規劃於臺北網球中心、公園地上或地下? 

(三) 民眾1： 

我是SB08站附近居民，民權東路六段123巷43弄南側住宅區的地

主有沒有加入參與捷運開發的機會? 

(四)民眾2： 

第一次發言 

1、SB08站捷運設施不計入容積率，那是否不計入建蔽率？ 

2、SB08站地主有無優先投資的權利？ 

3、SB08站未來權益分配，地主有無優先分配的權利？如何選配？ 

4、SB08站若無意願參與聯開，捷運站位置是否會變動？ 

第二次發言 

SB08站住二有放寬一、二樓商業用限制，但一、二樓可能就做

捷運出入口使用，這樣等於地主沒有拿到放寬的獎勵。 

(五)民眾3： 

1、SB07站出入口C的面積為多少？ 

2、SB07站出入口C的土地多為單一所有權人，是否有機會免公開招商

直接投資？ 

3、請詳述說明捷開容積獎勵的計算方式及適用範圍? 

4、舊宗路一帶現有高度限制，未來捷運開發是否可不受高度限制。 

（六）民眾4： 

1、SB07站捷開區容積獎勵的適用範圍，航高限制如何解？ 

2、SB07站地下車站範圍是否有使用到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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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本地主是三面臨路的土地，設了一個出入口將會影響較多權益

及未來開發後價值。 

（七）民眾5： 

1、SB08站出入口B、C、D的確切位置？ 

2、SB08站的路線段為高架還是地下？ 

3、SB08站出口D旁的綠地開發是要如何規劃？ 

（八）專家學者-交通大學運輸與管理學系榮譽退休教授馮正民： 

1、地主應先了解自己土地位置位於哪項捷運設施範圍，如被劃為捷

運開發區，則考慮是否參與政府的捷運開發。忠孝復興站SOGO跟

南京復興站共構大樓都是捷運開發的案例，民眾如果有參與意願

就要在公開展覽之前告訴捷運局。 

2、捷運開發是與政府合作，政府跑不掉，較與跟民間業者都市更新

有保障。 

3、民眾可以在現在或都市計畫公開展覽之後表達參與捷運開發意願， 

先說YES贊成，後來反對說NO，沒有關係；但是先反對，等公開展

覽之後，才想納入就來不及了。目前位於捷運開發區旁地主也可

以表達參與開發意願，捷運局會評估調整。 

（九）石潭里廖煒國里長： 

第一次發言 

1、希望與基層溝通SB07站出入口位置。 

2、建議更改主變電站的位置。 

第二次發言 

捷運站出入口及主變電站位置，規劃時應要加強與捷運沿線的

里長的溝通。反對主變電站設置於上灣公園內影響里使用公園的權

益。 

(十)民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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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09-SB08間內湖72號公園有無設站的可能性？或是預留未來設

站的可能？ 

(十一)民眾7： 

想了解時程，包含公展時間、捷運設計確定時間、通車時間等。 

(十二)民眾8： 

民生汐止線2011年核定，至今仍沒有開工，已橫跨3屆市長，還

要等多久？大家都在期待民生汐止線。 

 (十三)寶湖里邱顯松里長： 

1、SB08出入口B、C地主是否已有意願參加，是否有考量規劃在國防

醫學院校門口？ 

2、路線很長，為何主變電站要設在網球中心？是否有考量到SB08-

SB09中間無人居住的坡地？ 

3、SB08出入口D土地是政府的，應考慮做一些公益設施。 

 (十四) 週美里丘麗玲里長： 

1、SB07站對週美里無運輸效益，產業區開發後，交通量將無法負荷，

希望可以考量將站體移到週美里，分擔上下班人潮的交通量。 

2、希望增設石潭、週美、行善台北企業總部出口，利用南京東路六

段綠帶、BMW或詩肯柚木、新明小學設站，以舊宗路的BMW或詩肯

柚木土地共同開發。 

 (十五)民眾9： 

1、SB07站未來跟環狀線轉乘方式是否為站外轉乘？還要用新的土地？

搭乘時的票證需要刷進刷出嗎？ 

2、SB10與東湖站一定得站外轉乘嗎? 

(十六)民眾10： 

1、SB09-SB10的路線為什麼要這樣規劃？為什麼不順安康路規劃路線？ 

2、為什麼很多地下化的車站，蓋完後馬路都比旁邊騎樓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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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回應： 

1、捷運路線及車站位置目前規劃已大致確定，一般出入口原則在用

地許可條件下規劃於道路兩側都配置，出入口配置優先使用公有

土地，以避免使用私人土地，其次，才評估適合之私有地劃設為

捷運開發區，惟需地主同意才能辦理開發取得土地設置出入口。

各位鄉親如願意參與捷運開發，歡迎提出，所提出增設出入口或

調整意見，捷運局會納入評估。 

2、劃入捷運開發區優點，首先可免徵土地增值稅，再者，0.5倍法定

容積之都市計畫容積獎勵及依實際捷運設施空間核算之捷運獎勵

等，最高可達法定容積的2倍，皆優於目前都市更新規定；另外，

在都市計畫公開展覽時劃入捷運開發區，可由政府編列預算提供

地上物拆遷補償費且不列入共同負擔。 

3、有關東環段Y35站於舊宗路西側增設出入口，捷運局曾洽該區大樓

管委會(龍都)協調，惟管委會表示設置捷運出入口會影響社區安

寧，目前暫無意願參與捷運開發或提供土地設置捷運設施。 

4、有關主變電站設置位置係考量全線整體供電系統，規劃於臺北網

球中心及上灣公園用地內。為避免影響居民，未來於設計階段，

將請設計廠商評估朝地下化設計。 

5、捷運車站站體一般位於道路下方，並以地下通道方式進入捷運開

發基地，若共構大樓1樓設置捷運出入口設施，會占用部分建蔽率，

因此在都市計畫變更內容草案內，將會適當考量放寬建蔽率規定，

至於大樓的容積可往上發展，也放寬1、2樓做商業使用，減低對

地主影響。 

6、捷開基地如屬單一地主所有，並同意參與開發，本府得准許其優

先申請投資開發。 

7、未來捷運開發權益分配，捷運局會委託不動產估價師確認開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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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的總價值後，先扣除捷運主管機關依捷獎一半容積應分回的權

值，由地主與投資人依本府權益轉換原則做權益分配，投資人則

依興建成本、稅管費用及期待利潤取得所對應的權值後，其餘權

值則由參與開發地主依協議價購土地款之比例分回權值，再依其

選擇所需的樓層區位，分回完工後不動產樓地板面積。開發後不

動產選配，則由地主優先選配，剩餘才由主管機關及投資人選配。

有關未來開發產品定位，本局徵求投資人前先召開地主說明會，

將地主需求納入招商文件，潛在投資人會考量地主需求並針對市

場發展設計適合、效益最高的產品，可能會是住宅、店鋪或辦公

大樓，後續經捷運局以公開評選方式決定投資人後，投資人將召

開產品說明會向地主說明。 

8、SB07站新湖一路一側依現行都市計畫規定地上及地下須退縮4米建

築，既係預留捷運設施所需空間，依目前規劃SB07站地下車站站

體範圍將使用到北側科技工業區私有地，目前尚未進入設計階段，

無法確定實際使用面積，捷運開發區範圍係依現況及地籍權屬完

整性提出的初步方案，地主有增減範圍意見都歡迎提出，將評估

納入後續草案內容。 

9、SB08~SB09間內湖72號公園屬出土段，路線出土後轉為高架接捷運

SB09站，該路段屬爬坡路段，地形陡峭不符合設站規範。另外，

SB08~SB09不以安康路為路廊，係因線形跨越國道後須接內湖焚化

廠SB09站，考量SB09車站之佈設、內湖焚化廠之使用運作，續沿

潭美街北側進入工業區，以儘量減少徵收私地及建物拆遷。 

10、本案綜合規劃報告已於今(113)年4月9日送中央審查，目標希望2

年內綜合規劃報告可以奉行政院核定。目前同時辦理都市計畫程

序，預計明年第1季辦理都市計畫公開展覽，後續進行都市計畫審

議程序約1年半，開發前還須辦理查估作業，因此最快118年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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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能辦理開發基地建築行為。 

11、本次座談會係為辦理都市計畫個案變更公展前之座談會，在三場

座談會之後，後續將依規定辦理都市計畫變更草案公開展覽及說

明會，公展後經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及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審議通過後發布實施始定案。若地主、民眾有相關意見，可填寫

意見單寄送至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將納入後續都市計畫變更

草案規劃參考。 

(十八)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書面意見(附件) ： 

因本次座談會涉及本總隊業務部分，前業於113年9月4日及同年

10月7日研商會議表達意見在案，並將配合辦理後續相關事宜，爰本

次座談會將不派員出席。 

(十九)民眾11書面意見(附件) ： 

1、本人希望以公平、公開、公正原則市價徵收！ 

2、該土地是全部徵收？部分徵收？每坪價錢？此地號地主都同意，

捷運工程處預計多久可以撥入徵收款項、週邊石潭二小段55號是

否有受影響？是否有補助款？ 

3、當然若可納入捷運開發區，地主也願加入。 

(二十)民眾12書面意見(附件)： 

經檢視SB08站-變更都市計畫方案之出入口C計畫，本人意見如

下，請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相關單位說明： 

1、面積適宜性及完整性，應將出入口C計畫移往國防醫學院(臺北市

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121號)對面大門之左側綠地約1900平方公尺

(參見圖.1及圖.2)比原計畫之站址面積大約2倍有餘，就面積而言

更適合中運量捷運站規劃，且此綠地還會與同案之出變9(出入口D)

土地相連，更具備了捷運站整體性規劃，請檢討合宜性及完整性。 

2、車流、人潮及周邊交通動線規劃合理性，原計畫鄰近135巷巷口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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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5至6米，與民權東路交叉口腹地小導致東西向車流動線紊亂，

國防醫學院(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121號)面對大門之左側綠

地緊鄰十字路口及人行道腹地大(參見圖.1)不僅可紓解東西向車

流及出入口在地人潮，請檢討人、車及周邊交通動線規劃合理性。 

(二十一)民眾13書面意見(附件)： 

經檢視SB08站-變更都市計畫方案之出入口C計畫，本人意見如

下，請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相關單位說明： 

1、面積適宜性及完整性，應將出入口C計畫移往國防醫學院(臺北市

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121號)對面大門之左側綠地約1900平方公尺

(參見圖.1及圖.2)比原計畫之站址面積大約2倍有餘，就面積而言

更適合中運量捷運站規劃，且此綠地還會與同案之出變9(出入口D)

土地相連，更具備了捷運站整體性規劃，請檢討合宜性及完整性。 

2、車流、人潮及周邊交通動線規劃合理性，原計畫鄰近135巷巷口寬

約5至6米，與民權東路交叉口腹地小導致東西向車流動線紊亂，

國防醫學院(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121號)面對大門之左側綠

地緊鄰十字路口及人行道腹地大(參見圖.1)不僅可疏解東西向車

流及出入口在地人潮，請檢討人、車及周邊交通動線規劃合理性。 

(二十二)4位SB08地主書面意見(附件)： 

一、 陳情人林OOO及林OO:共同持有內湖區石潭段四小段342、346、

346-1及346-2地號土地，另陳情人:林OO持有343地號及陳情

人:OO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林OO)持有344地號。按該地段

342、343、344、346、346-1及346-2地號土地等六筆土地，

均為土地所有權人同一家族所持有，而陳情人等四人原已規

劃此六筆土地日後共同建築開發，然今因捷運系統民生汐止

線工程都市計畫，其草案中擬僅將其中342、343、344地號變

更為捷運開發區，此已嚴重影響原土地所有權人整體規劃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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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之計畫，故陳情應將該六筆地號，全部變更為捷運開發區。 

二、 前述土地將規劃為SB08出入口B(通風井Y)用地，依草案中有

關捷運開發區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其建蔽率為依

原第二種住宅區加5%，此乍看之下似乎補償地主土地因設置

捷運設施所受之損失，但事實上捷運設施均多位於一樓，甚

有可能捷運所佔用之建蔽率，超過所增加之5%建蔽率，故此

放寬根本不足以補償地主一樓店面之損失，陳情應再放寬建

蔽率。 

三、 前述土地原屬第二種住宅區，依草案中有關捷運開發區之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其建築物地面一、二應作附條件允許

之商業使用，且不受附條件允許使用核准標準之樓層限制。

前已說明捷運設施均多位於一或二樓，此已影響原地主相關

樓層規劃使用之權益。今既捷運設施需徵用私有土地，且均

需將所需用之土地分區變更為「捷運開發區」同一種分區使

用，故不該因土地原分區不同，而有差異性，故建議其使用

得比照第三種商業區，並依全市商業區通盤檢討案等相關回

饋規定辦理。 

四、 陳情之土地原分區為第二種住宅區，其總樓高限制17.5公尺，

今變更為「捷運開發區」後，其有關樓高限制是否不受此限?

若否，變更為「捷運開發區」後縱有相關之容積獎勵，唯若

繼續受樓高限制所致，根本無法真正使用所獎勵容積，故建

議捷運開發區應不受原住宅區樓高規定之限制。 

五、 有關停車需求，建議依實際需求配置之，SB08站為三軍總醫

院站，屬國內大型重要之醫療機構，民眾就醫需求量龐大，

應考量就醫民眾之需求及舒適性，倘讓大量病患搭乘捷運，

不但造成不便亦極可能相對影響一般民眾使用捷運之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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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建議應多考慮本站之特殊性，滿足其停車需求。 

六、 既已花費大筆經費建設捷運工程，其周邊土地更應該思考配

合捷運建設，做合理之使用與規劃，縱有增加土地使用強度，

事實上亦可搭配回饋制度，要求地主依規定回饋，一方面讓

大眾共享交通建設及土地回饋之利益，一方面讓周邊土地做

最有效益及價值之使用。 

捌、散會：晚上9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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